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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114-115 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博士獎助學金 申請辦法 

1140307 版 

壹、 目的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稱「本所」）為培育食品、生技產業及本所

所需之特殊專長人力，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以下稱「海大食科

系」）合作，針對海大食科系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以下稱「海大食安所」)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學學生，辦理本項獎學金。 

 

貳、申請資格 

一、對象：就讀海大食科系或海大食安所之碩士班經修業一學期(含)以上或博

士班經資格考核及格之在學學生，包含碩士先修生，不包含夜間部、推廣教

育、或任何在職形式進修者。 

二、條件：經海大食科系審查通過並推薦者。 

 

參、獎助學金 

一、名額：碩、博士生每年合計 2-5 名。 

二、論文研究主題：論文研究領域與下列項目相關為限： 

(一)新穎食品加工科技 

(二)食品工程及機械相關科技 

(三)人工智慧相關科技 

(四)前瞻性生物資源相關科技 

(五)其他跨領域相關科技 

三、金額及受領年限(如下表) 

對象(申請資格) 獎助金額 獎助期間 獎助年限 

碩士先修生 

(經修業一學期(含)以上) 

新台幣 2 萬元

/月 

自核定日之次月後

碩士班入學起 

最多 1.5 年 

碩士生 

(經修業一學期(含)以上) 

新台幣 2 萬元

/月 

自核定日之次月起 最多 1.5 年 

博士生 

(經資格考核及格) 

新台幣 4 萬元

/月 

自核定日之次月起 最多 3 年 

 

肆、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受理：海大食科系或海大食安所學生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後，向海大食

科系提出申請。海大食科系經審查後擇優推薦學生，並以公文方式將推薦學生

之申請文件送交本所行政室(註明海大食科系獎學金申請)。申請文件如下： 

(一)獎學金申請書(附件一) 

(二)教授推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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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佐證文件：參賽獲獎紀錄證明、其他各類優秀佐證影本(個人證照、

期刊論文發表等)。 

二、審查核定：本所就海大食科系送達推薦學生之申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後

擇優進行面試，並將核定獲獎名單，通知海大食科系及獲獎學生。 

三、時程(如下表) 

階段 程序 說明 時程 

申請

受理 

海大食科系/食安

所學生申請 

申請人請交申請文件至海大

食科系辦公室 

隨時 

海大食科系審查 海大食科系就申請案進行審

查，擇優推薦學生 

以申請收件後 3 週內

完成為原則 

海大食科系送件 海大食科系發文將推薦學生

申請文件送交本所 

以申請收件後 4 週內

完成為原則 

審查

核定 

本所書面審查 本所書面審查後擇優通知面

試 

以文件送達後 1 週內

完成為原則 

本所面試審查 通過書面審查者赴本所進行

面試 

以文件送達後 3 週內

完成為原則 

本所核定獲獎名

單 

本所於核定獲獎名單後，通

知海大食科系及獲獎學生 

以文件送達後 4 週內

完成為原則 

 

伍、獎助資格確認 

一、本所於核定獲獎學生名單後，將通知海大食科系並個別通知獲獎學生，獲

獎學生應於 2 週內，與本所完成獎助學金合約(附件二)之簽約手續，方取得

「獎助生」之獎助資格。本所得提供簽約完成之獎助學金合約影本供海大食科

系留存。 

二、如獲獎學生未於上述時間內完成簽約，視為放棄取得獎助資格。 

三、獎助生應確保其於簽約時未受領其他有約定提供服務等附隨義務之獎助學

金。 

 

陸、獎助生義務 

一、獎助期間 

(一) 修業年限：獎助生應依下列規定於修業年限(以下稱「修業年限」，如下

表 )內取得畢業證書。獎助生若未能於前述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取得畢業證書

者，應於該修業年限屆滿前，向本所提出延後畢業之書面申請。如未於修業

年限前提出書面申請，或提出之書面申請未獲得本所核可，本所將取消獎助

資格，獎助生應依據本辦法返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助學金。 

對象 修業年限 

碩士生 於碩士班入學後 2 年內取得畢業證書 

博士生 於博士資格考核及格後 3 年內取得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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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業報告： 

獎助生每學期應繳交論文研究進度書面報告，由海大食科系於學期結束後 4

週內以公文彙送本所。本所於書面報告送達後 4 週內安排討論會議，由獎助

生進行論文研究進度口頭報告，並得邀請海大指導教授共同參與。 

經與海大指導教授取得共識，獎助生之論文研究進度或品質，如無法達到應

有水準，本所得取消獎助資格，獎助生應依據本辦法返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助

學金。 

(三)論文研究： 

本所得參與建議或指導獎助生之論文研究方向。 

獎助生之論文研究，如涉及本所資源之運用，包含但不限於本所設備之使

用、本所同仁共同指導，事前應取得本所同意並另議相關智慧財產歸屬。 

(四) 獎助生不得申請、受領其他有約定提供服務等附隨義務之獎助學金。獎

助生於在學或兵役期間，非經本所同意，不得於其他單位任職（不論全職或

兼職），亦不得於其他單位服研發替代役。 

二、畢業任用 

(一)獎助生應於取得畢業證書 2 週內，主動以 email 或書面通知本所行政室，

以利本所安排任用相關事宜。 

(二)獎助生畢業後，本所保留聘僱與否或因不適任而聘僱終止之權利，獎助

生不得有異議；本所得依整體發展方向及業務需求，參酌獎助生專長與意願

進行任職單位分發，非有不可抗力因素，獎助生應接受分發結果。 

三、服務年限 

獎助生畢業並經本所聘用後，應於本所指定報到日至本所連續服務一定之年限

（下稱「 服務年限」），並依獎助學金合約內容履約，服務年限視獎助生所領取

獎助學金之期間定之。獎助生最低服務年限以累計受領獎助期間之 1.5 倍計。 

 

柒、獎助學金返還 

一、獎助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喪失獎助資格，本所得停止發給獎助學金， 

獎助生應依本條第 2 項返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助學金： 

(一) 獎助期間中途休、退、輟學。 

(二) 未能於前述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取得畢業證書，且未於該修業年限屆滿前

向本所提出延後畢業之書面申請或提出延後畢業之書面申請，而未獲得本所

核可。 

(三) 獎助期間經前述之論文研究進度討論會議共識，論文研究進度或品質未

達應有水準。 

(四) 獎助期間內自願放棄接受獎助資格。 

(五) 畢業或役畢後逕自另行就業、全職進修，或於服務年限期間屆滿前終止

或終止勞動契約（包含自請離職、留職停薪、或經本所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

條第五款因獎助生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或依同法第十二條因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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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於獎助生之事由而終止勞動契約等情形）。 

(六) 申請轉校或轉研究所。 

(七) 受判刑宣告確定。 

(八) 有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違反學術倫理規範之情事。 

(九) 有違反獎助學金合約情事或本辦法「獎助生義務」之任一義務。 

(十) 於獎助期間或至本所服務期間有其他不當行為，經本所審議取消獎助資

格。 

二、返還方式： 

(一) 以「已受領之全部獎助學金（含政府規定之代扣各項規費，包含但不限

於所得稅、補充保費） 」相同額度之金額，無息返還本所。 

(二) 獎助生於接獲本所返還獎助學金之通知後，應於 7 日內以電匯方式一次

匯款至本所指定銀行帳戶。 

 

捌、 其他 

一、本辦法內容如與獎助學金合約之約定有所歧異時，悉以合約書為準。 

二、本獎助學金屬於其他所得，本所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個案狀況處理，悉由本所解釋。 


